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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貢區議會主席鍾錦麟先生 
 
鍾主席 : 
 

有關議員動議：要求西貢民政事務處定期舉辦 
有關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(第 344 章) 簡介會 

 
 就上述議員動議，西貢民政事務處謹回覆如下。 
 

 政府在大廈管理方面一貫的政策，是協助大廈業主履行管理大廈的責任，並擔

當推動者的角色，通過多管齊下的措施，包括透過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(第 344 章) 
(《條例》)提供法律框架和適當的支援服務，協助大廈業主成立合適的居民組織，例

如業主立案法團(法團)，以便有效管理自己的大廈。《條例》同時也就法團的權力、

職責和開會程序等訂定條文，讓業主有所依循，利便法團的日常運作。此外，民政

事務總署設有專責科別，以統籌大廈管理事務，亦在全港 18 區民政事務處設立地區

大廈管理聯絡小組(聯絡小組)，為業主和法團提供全面的支援服務。 

為進一步推廣大廈管理的知識和有關資訊，西貢民政事務處（下簡稱「民政處」）

自 2016 年亦成立了西貢區大廈管理事務促進委員會(委員會)，邀請區內具豐富經驗

參與法團事務及大廈管理工作的人士參加，以討論區內大廈管理所遇到的常見問題，

分享經驗並向有關政府部門反映及提出改善建議。委員會亦透過舉辧活動，在社區

層面協助宣傳和推廣相關資訊，例如以往曾舉辦大廈管理研習班、講座和工作坊，

邀請相關政府部門或業界代表就大廈管理事務向參加者進行講解，內容包括《大廈

管理最佳做法行政指引》、大廈維修合約及管理防貪措施、提升樓宇內置電訊系統及

光纖網絡接達樓宇登記計劃、升降機的管理及優化、樓宇復修綜合支援計劃等。 
 
本處備悉西貢區議會的建議，並會積極考慮及作出配合，透過適合的平台及合作伙

伴，在地區層面繼續向居民宣傳良好大廈管理的訊息。如有查詢，請致電 3740 5322 
與高級聯絡主任 (2) 林綺萌女士聯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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